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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803

证券简称：吉宏股份 公告编号：

2020-105

厦门吉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厦门吉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2020

年9月21日以书面、电话、电子邮件等形式发出通知，并于2020年9月24日在公司会议室以

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庄浩女士主持，会议应到董事9名，实到董事9

名，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表决，通过如下议案：

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公司副董事长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副董事长张和平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张和平先生因个人

原因申请辞去公司副董事长职务，辞去上述职务后其仍在公司担任董事、审计委员会委员、

总经理职务。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相关规定，同意选举王亚朋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关于选举公司副董事长的公告》 详见《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厦门吉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会

2020年9月25日

附件：王亚朋先生个人简历

王亚朋，男，汉族，1979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王亚朋先生具有近

二十年互联网营销行业从业经验，其分别于2003年、2006年创立的北京易赛诺科技有限公

司和郑州易赛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并担任总经理职务，专注为出口企业提供海外整合营销

方案及技术服务，2017年加入公司成为跨境电商业务总负责人，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王亚朋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442,000股，与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中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

形，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证券代码：

002803

证券简称：吉宏股份 公告编号：

2020-106

厦门吉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公司副董事长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厦门吉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副董事长张

和平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张和平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副董事长职务，辞去上述

职务后其仍在公司担任董事、审计委员会委员、总经理职务。

公司于2020年9月24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副

董事长的议案》，同意选举王亚朋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自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特此公告。

厦门吉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会

2020年9月25日

附件：王亚朋先生个人简历

王亚朋，男，汉族，1979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王亚朋先生具有近

二十年互联网营销行业从业经验，其分别于2003年、2006年创立的北京易赛诺科技有限公

司和郑州易赛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并担任总经理职务，专注为出口企业提供海外整合营销

方案及技术服务，2017年加入公司成为跨境电商业务总负责人，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王亚朋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442,000股，与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中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

形，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证券代码：

002353

证券简称：杰瑞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65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山东辖区上市公司

2020

年度

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增强与广大投资者的联系，切实提高上市公司透明度和治理

水平，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于2020年9月29日(星期二)15:

00-16:55参加“山东辖区上市公司2020年度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将在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 平台采取网络远程

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以登录全景·路演天下（http://rs.p5w.net）参与本次活动。

届时公司董事、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张志刚先生、证券事务代表曲宁女士，将通过网络在线形式

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9月24日

股票代码：

600609

股票简称：金杯汽车 公告编号：临

2020-060

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通知，于2020年9月23日以送达书面通知或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之后电话确认。

（三）本次会议于2020年9月24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四）会议应出席董事12名，实际出席董事12名，实际表决董事12名。

（五）刘同富董事长主持会议，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票，弃权0票，反对0票。

公司拟与广州仕天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成立合资公司沈阳仕天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暂定名，公司名称以工商登记注册为准），主营

范围包括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不含汽车发动机制造）、汽车零配件设计服务、塑料粒料制造等业务。 本公司拟以现金方式出资2,

250万元，持股比例为45%；广州仕天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拟以现金方式出资2,750万元，持股比例为55%。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对外投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票，弃权0票，反对0票。

公司子公司铁岭华晨橡塑制品有限公司拟与长春一汽四环华通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成立合资公司辽宁华通汽车零部件有限公

司（暂定名，公司名称以工商登记注册为准），主营范围包括橡胶及复合材料制品的开发设计制造、汽车零部件及相关产品的开发设计

等业务。 子公司铁岭华晨橡塑制品有限公司拟以橡胶设备出资500万元，持股比例为33%；长春一汽四环华通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拟

以设备和现金方式出资1,000万元，持股比例为67%。

特此公告。

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242

证券简称：九阳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44

九阳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山东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

上集体接待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九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于2020年9月29日

（星期二）下午15:00-16:55参加由山东证监局、山东上市公司协会与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联合

举办的“山东辖区上市公司2020年度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将通过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举行， 投资者

可以登录“全景·路演天下”网站http://rs.p5w.net参与公司本次投资者网上接待日活动。

届时公司高管将通过网络在线交流形式与投资者就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和可持续发展

等投资者关注的问题进行沟通。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九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9月25日

证券代码：

601003

证券简称：柳钢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40

柳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基本情况

柳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以货币资金对广西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广西钢铁” ）进行增资，增资完成后，公司将成为广西钢铁控股股东，占其注册资本的比例为45.83%，

并将广西钢铁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

2020年8月24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柳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增资参股公司之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预案〉及摘要》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2020年8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披露的2020-034号公告。

2020年9月7日，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关于对柳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预案信息披露

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20】2511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 根据《问询函》的相关要求，公司会

同本次交易的相关各方及各中介机构就《问询函》所提问题逐项进行了认真核查及分析，并于2020年9

月16日披露了《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预案信息披露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公告编

号：2020-038号） 和 《柳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增资参股公司之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预案 （修订

稿）》及其摘要等相关文件。

三、相关风险提示

本次重组尚需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本次重组的重组报告书及相关议案，本次交易

正式方案尚需获得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并需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对于本次重组的审核，本

次重组能否获得上述批准，以及最终获得相关批准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本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

准。 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柳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9月25日

证券代码：

002300

证券简称：太阳电缆 公告编号：

2020-029

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实施资产管理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本次计划的基本情况

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9月23日收到持股5%以上股东厦门

象屿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象屿集团” ）出具的《告知函》，象屿集团因资产管理需要于2020年9月

23日将所持公司股份10,900,000股以大宗交易方式转至其委托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设立的兴

证资管阿尔法科睿68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转让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1.66%。 情况如下：

1、资产管理计划名称：兴证资管阿尔法科睿68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2、资产管理计划的类别：权益类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3、资产管理计划的运作方式：开放式；

4、投资者：厦门象屿集团有限公司

5、管理人：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二、股份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权益变动方式 变动期间

变动股数

（万股）

变动比例（%）

厦门象屿集团有限公司 大宗交易 2020年9月23日 -1,090 -1.66

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兴证资管阿尔

法科睿68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大宗交易 2020年9月23日 1,090 1.66

注:象屿集团与本次大宗交易的受让方是一致行动人，合并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不变。

三、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股份变动系公司股东厦门象屿集团有限公司通过大宗交易方式转让公司部分股份参与资产

管理计划，本次股份变动没有违反《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

2、公司将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和报告工作。

四、备查文件

1、《厦门象屿集团有限公司告知函》

特此公告 ！

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9月24日

证券代码：

603667

证券简称：五洲新春 公告编号：

2020-060

转债代码：

113568

转债简称：新春转债

转股代码：

191568

转股简称：新春转股

浙江五洲新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票解除质押及再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止本公告日，浙江五洲新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张峰

先生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69,621,12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3.82%，其中股份累计质押数

量为54,969,900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数的78.96%，占公司总股本的18.80%。

●截止本公告日， 张峰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138,954,39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7.54%；张峰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质押数量为108,

283,800股，占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持股数量的77.93%，占公司总股本的37.04%。

2020年9月24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张峰先生关于股份解除质押及再质押相关情况的

告知函，具体情况如下：

一、上市公司部分股份解除质押

2020年9月22日和24日，控股股东张峰先生将其质押给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

19,249,960股和30,040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分别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张峰

本次解质股份 19,249,960 30,040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27.65 0.04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6.59 0.01

解质时间 2020-9-22 2020-9-24

持股数量 69,621,123 69,621,123

持股比例 23.82% 23.82%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35,750,040 54,969,90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51.35% 78.96%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2.23% 18.80%

注：本次解质股份中19,249,900股已于9月23日办理了再次质押，具体情况见“二、1、

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 其余解除质押的股份暂无后续质押计划，如有变动，控股股东将

根据后续质押情况及时履行告知义务，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二、上市公司股份质押

2020年9月23日，控股股东张峰将其持有的19,249,900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质押给海

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具体情况如下：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

本次质押股数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

补充

质押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质押融

资资金

用途

张峰 是 19,249,900 否 否 2020-9-23 2021-9-23

海通证券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27.65 6.59

个人融

资

合计 19,249,900 27.65 6.59

上述质押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的

情形。

2、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

例

本次质押前累

计质押数量

本次质押后

累计质押数

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已质

押股

份中

冻结

股份

数量

未质押股份

中限售股份

数量

未质

押股

份中

冻结

股份

数量

张峰 69,621,123 23.82% 55,000,000 54,969,900 78.96% 18.80% 0 0 0 0

王学勇 26,188,237 8.96% 23,543,700 23,543,700 89.90% 8.05% 0 0 0 0

俞越蕾 19,281,618 6.60% 19,180,200 19,180,200 99.47% 6.56% 0 0 0 0

浙江五洲新春

集团控股有限

公司

23,863,421 8.16% 10,590,000 10,590,000 44.38% 3.62%

3,700,

000

0 13,256,521 0

合计

138,954,

399

47.54% 108,313,900 108,283,800 / 37.04%

3,700,

000

0 13,256,521 0

二、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1、公司控股股东张峰先生未来半年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35,720,000股，占其持有

公司股份数的51.31%，占公司总股本的12.22%，对应融资余额1.32亿元；未来一年内到期

（不含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19,249,900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数的27.65%，占

公司总股本的6.59%，对应融资余额0.79亿元。

张峰先生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资金偿还能力，还款来源主要为公司股票分红、投资收益

等，质押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平仓的情形，股份质押事项相关风险可控。若公司股

价波动触及警戒线或平仓线，张峰先生将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质押、提前

偿还等。

2、控股股东张峰先生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上市

公司利益的情况。

3、控股股东张峰先生本次部分股票解除质押及再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

治理产生实质性影响，不存在对控股股东履行业绩补偿义务，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

生变更。

上述事项若出现其他重大变动情况，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五洲新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9月25日

证券代码：

603259

证券简称：药明康德 公告编号：临

2020-081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发行数量和价格

股票类型：人民币普通股（A�股）

发行数量：62,690,290股

发行价格：104.13元/股

●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的新增股份已于2020年9月23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 本次发行中，投资

者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六个月。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在其限售期满的次一交易日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非交易日顺延）。

●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的相关程序

1、 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过程

2020年3月24日，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暨2019年年度董事会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给予董事会增发公司A�股和/或H�股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A�股股

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

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

报及填补措施的议案》《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0年-2022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董事长和/或董事

长授权的人士全权办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等关于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股）（以下简称 “本次发

行” ）的相关议案。

2020年5月15日，公司召开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给予董事会增发公司A�股和/或H�股股份一般性

授权的议案》《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

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

回报及填补措施的议案》《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0年-2022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董事长和/或董

事长授权的人士全权办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等关于本次发行的相关议案。

2、 本次发行的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2020�年8�月10�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公司本次发行的申请。

2020�年8�月21�日，公司获得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

可[2020]1828号），核准公司本次发行。 前述批复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10,500万股新股。

(二)�本次发行情况

1、 发行股票的类型：人民币普通股（A股）

2、 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

3、 发行数量：62,690,290股

4、 发行价格：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2020年8月31日），发行底价为87.81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

票交易均价的80%。 公司及联席主承销商根据市场化询价情况遵循认购价格优先、认购金额优先、收到《申购报价单》时间优先原则协商

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104.13元/股。

5、 募集资金金额：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6,527,939,897.70元， 扣除不含税发行费用后，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6,461,246,

285.44元。

6、 保荐机构（牵头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 ）

7、 联席主承销商：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摩根大通证券（中国）有限公司

(三)�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1、募集资金验资情况

截至2020年9月7日，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已将本次发行认购的全额资金汇入华泰联合证券指定的认购资金账户。 2020年9月8日，德

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关于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认购资金验证报告》（德师

报（验）字（20）第00516号）。 根据该报告，截至2020年9月7日，华泰联合证券收到本次发行对象认购资金6,527,939,897.70元。

2020年9月8日，华泰联合证券在按规定扣除相关费用以后将募集资金余额划付至公司账户。 2020年9月8日，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德师报（验）字（20）第00517号），截至2020年9月8日止，公

司实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62,690,290�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04.13�元，共计募集资金人民

币6,527,939,897.70元，扣除不含税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6,461,246,285.44元，其中转入股本人民币62,690,290.00元，

超出股本的部分6,398,555,995.44元计入资本公积。 截至2020�年9�月8�日止，公司变更后的股本为人民币2,442,020,829.00元。

2、新增股份登记托管情况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2020年9月23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

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投资者所认购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在其限售期满的次一交易日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

易（非交易日顺延）。

(四)�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发行对象均以现金认购。

(五)�保荐人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1、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及联席主承销商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牵头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以及联席主承销商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高盛高华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摩根大通证券（中国）有限公司认为：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经过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并获得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

核准；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当前证券市场的监管要求。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发行数量及募集资

金金额、发行股份限售期符合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和《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

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本次发行的定价、股票配售过程以及发行对象的确定

符合公平、公正原则，符合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次发行事项均明确符合已报备的发行方案要求。

2、公司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认为：本次发行已依法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发行的《认购邀请书》及其附件《申购报价单》以及公司

分别与发行对象就本次发行已签署的《认购协议》合法、有效；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上市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中国法律的规定及本次发行的发行方案。本次发行的结果合法、有效。本次发行的股票申请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上市流通交易尚需获得上交所的审核同意。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本次发行股份总量为62,690,290股，募集资金总额6,527,939,897.70元，未超过股东大会决议和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0]1828号

批复规定的上限；本次发行最终发行对象共计17家，不超过35名，符合《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要求。

本次发行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及其获得配售的情况如下表：

序号 认购对象名称 获配价格（元/股）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1 Macquarie�Bank�Limited 104.13 3,889,369 404,999,993.97

2 Deutsche�Bank�Aktiengesellschaft 104.13 2,621,722 272,999,911.86

3 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 104.13 1,968,692 204,999,897.96

4 UBS�AG 104.13 14,462,690 1,505,999,909.70

5 Merrill�Lynch�International 104.13 8,815,333 917,940,625.29

6 Credit�Suisse�(Hong�Kong)�Limited 104.13 1,824,642 189,999,971.46

7 中意资产-定增优选33号资产管理产品 104.13 1,920,676 199,999,991.88

8 长江金色晚晴（集合型）企业年金计划-浦发 104.13 1,824,642 189,999,971.46

9

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太平洋人

寿股票定增型(个分红)委托投资管理专户

104.13 1,872,659 194,999,981.67

10 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4.13 9,603,380 999,999,959.40

11 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4.13 1,824,642 189,999,971.46

12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4.13 2,448,861 254,999,895.93

13 上海申创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4.13 1,824,642 189,999,971.46

14

贵州铁路壹期陆号股权投资基金中心 （有限

合伙）

104.13 1,834,245 190,999,931.85

15

杭州汇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汇升多策略2号

私募投资基金

104.13 1,824,642 189,999,971.46

16 洪涛 104.13 1,920,676 199,999,991.88

17 高进华 104.13 2,208,777 229,999,949.01

合计 62,690,290 6,527,939,897.70

(二)�发行对象情况

1、Macquarie� Bank� Limited

名称 Macquarie�Bank�Limited

企业性质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证券投资

业务许可证/经营证券期货业

务许可证编号

QF2012AUB184

注册地 澳大利亚

主要办公地点/

注册地址

No50MartinPlace,�Sydney,�NSW�2000,�Australia

认购数量 3,889,369股

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

2、Deutsche� Bank� Aktiengesellschaft

名称 Deutsche�Bank�Aktiengesellschaft

企业性质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证券投资

业务许可证/经营证券期货业

务许可证编号

QF2003EUB006

注册地 德国

主要办公地点/

注册地址

Taunusanlage�12,�60325�Frankfurt�am�Main,�FederalRepublicofGermany

认购数量 2,621,722股

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

3、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

名称 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证券投资

业务许可证/经营证券期货业

务许可证编号

02Y-170/QF2003ASB007

注册地 香港

主要办公地点/

注册地址

HSBCMain�Building,�1�Queen’ s�Road�Central,�Central,�Hong�Kong

认购数量 1,968,692股

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

4、UBS� AG

名称 UBS�AG

企业性质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证券投资

业务许可证/经营证券期货业

务许可证编号

QF2003EUS001

注册地 瑞士

主要办公地点/

注册地址

Bahnhofstrasse�45,�8001�Zurich,�Switzerland�and�Aeschenvorstadt�1,

4051�Basel,�Switzerland

认购数量 14,462,690股

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

5、Merrill� Lynch� International

名称 Merrill�Lynch�International

企业性质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证券投资

业务许可证/经营证券期货业

务许可证编号

QF2004EUS013

注册地 英国

主要办公地点/

注册地址

Merrill�Lynch�Financial�Centre,�2�King�Edward�Street,�London

认购数量 8,815,333股

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

6、Credit� Suisse� (Hong� Kong)� Limited

名称 Credit�Suisse�(Hong�Kong)�Limited

企业性质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证券投资

业务许可证/经营证券期货业

务许可证编号

QF2003EUS010

注册地 香港

主要办公地点/

注册地址

6/F,�Alexandra�House,�18�Chater�Road,�Central,�Hong�Kong

认购数量 1,824,642股

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

7、中意资产-定增优选33号资产管理产品

名称 中意资产-定增优选33号资产管理产品

性质 保险资产管理产品

管理人 中意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认购数量 1,920,676股

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

其中，该产品的管理人基本信息如下：

企业名称 中意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07169867X5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合资）

注册资本 20,000万元

住所 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区中兴路10号（凉水河村南）煌潮院内一号楼B230-1

法定代表人 吴永烈

经营范围

受托管理委托人委托的人民币、外币资金；管理运用自有人民币、外币资金；开展保险资产管理产品业

务；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国务院其他部门批准的业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

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

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8、长江金色晚晴（集合型）企业年金计划-浦发

名称 长江金色晚晴（集合型）企业年金计划-浦发

性质 企业年金集合计划

管理人 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认购数量 1,824,642股

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

其中，该产品的管理人基本信息如下：

企业名称 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662467312C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国有控股）

注册资本 300,000万元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1239号9楼01单元、10楼和11楼

法定代表人 苏罡

经营范围

团体养老保险及年金业务；个人养老保险及年金业务；短期健康保险业务；意外伤害保险业务；上述业务

的再保险业务；受托管理委托人委托的以养老保障为目的的人民币、外币资金；开展养老保险资产管理

产品业务，与资产管理业务相关的咨询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

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太平洋人寿股票定增型（个分红）委托投资管理专户

名称 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太平洋人寿股票定增型（个分红）委托投资管理专户

性质 保险产品

管理人 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认购数量 1,872,659股

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

其中，该产品的管理人基本信息如下：

企业名称 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662467312C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国有控股）

注册资本 300,000万元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1239号9楼01单元、10楼和11楼

法定代表人 苏罡

经营范围

团体养老保险及年金业务；个人养老保险及年金业务；短期健康保险业务；意外伤害保险业务；上述业务

的再保险业务；受托管理委托人委托的以养老保障为目的的人民币、外币资金；开展养老保险资产管理

产品业务，与资产管理业务相关的咨询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

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0、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0612543702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合资）

注册资本 17,000万元

住所 北京市怀柔区九渡河镇黄坎村735号

法定代表人 李永东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

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

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认购数量 9,603,380股

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

11、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717858768L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资本 20,000万元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8号上海国金中心汇丰银行大楼9层

法定代表人 张翔燕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境外证券投资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它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认购数量 1,824,642股

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

12、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577433812A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20,000万元

住所 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619号505室

法定代表人 夏理芬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认购数量 2,448,861股

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

13、上海申创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 上海申创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MA1FL54N4L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 上海市宝山区一二八纪念路968号1617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上海申创股权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委派代表：安红军）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股权投资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认购数量 1,824,642股

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

14、贵州铁路壹期陆号股权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 贵州铁路壹期陆号股权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20900MA6DL9Q639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 贵州省贵安新区黔中路贵安综合保税区园区内

执行事务合伙人 贵州铁路发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

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件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无需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自主选

择经营。（项目投资、投资咨询、投资管理（限制项目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认购数量 1,834,245股

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

15、杭州汇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汇升多策略2号私募投资基金

名称 杭州汇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汇升多策略2号私募投资基金

性质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管理人 杭州汇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编号 SY3014

认购数量 1,824,642股

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

其中，该产品的管理人基本信息如下：

企业名称 杭州汇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103281504164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 2,000万元

住所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绿汀路1号1幢252室

法定代表人 孙章康

经营范围

服务：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

金融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6、洪涛

姓名 洪涛

住址 浙江省三门县海游镇****

认购数量 1,920,676股

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

17、高进华

姓名 高进华

住址 上海市徐汇区****

认购数量 2,208,777股

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

（二）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发生重大交易。

（三）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的交易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审批决

策程序以及信息披露义务。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A股前10名股东变化

本次发行前，公司实际控制人为Ge� Li（李革）及Ning� Zhao（赵宁）、刘晓钟、张朝晖。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实际控制人不会因本次

发行而发生变化。 本次发行未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A股前10名股东情况

本次发行前（截至2020年8月31日），公司A股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股）

1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流通A股 169,767,308 7.1364 0

2 G&C�VI�Limited 流通受限股份 158,760,000 6.6737 158,760,000

3

SUMMER� BLOOM�

INVESTMENTS （I）PTE. �

LTD.

流通A股 145,124,379 6.1005 0

4

G&C� IV� Hong� Kong�

Limited

流通受限股份 116,099,424 4.8804 116,099,424

5 WuXiAppTec（BVI）Inc. 流通A股 105,074,797 4.4170 0

6 G&C�V�Limited 流通受限股份 81,124,596 3.4102 81,124,596

7

上海中民银孚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嘉兴宇祥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流通受限股份 72,562,140 3.0503 72,562,140

8

Glorious� Moonlight�

Limited

流通A股 72,025,075 3.0277 0

9 G&C�VII�Limited 流通受限股份 42,012,600 1.7661 42,012,600

10

上海厚燊投资中心 （有限合

伙）

流通受限股份 38,112,690 1.6021 38,112,690

合计 1,000,663,009 42.0644 508,671,450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A股前10名股东情况

本次发行的新股登记完成后，公司A股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股）

1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流通A股 163,536,445 6.6968 0

2 G&C�VI�Limited 流通受限股份 158,760,000 6.5012 158,760,000

3

SUMMER� BLOOM�

INVESTMENTS（I）PTE.�LTD.

流通A股 145,124,379 5.9428 0

4 G&C�IV�Hong�Kong�Limited 流通受限股份 116,099,424 4.7542 116,099,424

5 WuXiAppTec（BVI）Inc. 流通A股 96,889,409 3.9676 0

6 G&C�V�Limited 流通受限股份 81,124,596 3.3220 81,124,596

7

上海中民银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嘉兴宇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流通受限股份 72,562,140 2.9714 72,562,140

8 Glorious�Moonlight�Limited 流通A股 60,163,161 2.4637 0

9 G&C�VII�Limited 流通受限股份 42,012,600 1.7204 42,012,600

10 上海厚燊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流通受限股份 38,112,690 1.5607 38,112,690

合计 974,384,844 39.9008 508,671,450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类别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量

（股）

所占比例（%）

股份数量

（股）

所占比例（%）

无限售条件的A股流通股 1,413,202,354 59.3950 1,413,202,354 57.8702

有限售条件的A股股份 659,203,801 27.7054 721,894,091 29.5613

H股 306,924,384 12.8996 306,924,384 12.5685

合计 2,379,330,539 100.0000 2,442,020,829 100.0000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本次发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总资产和净资产规模将相应增加，资产负债率和财务风险将有所降低。 公司资本实力将进一步增

强，资本结构也会更加优化，公司抵御财务风险的能力将得到提升。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总股本将增加，由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从实施到经营效益完全释放需要一定时间，短期内公司净资产收益

率、每股收益等财务指标可能会受到一定影响。但从中长期来看，本次发行有利于公司扩大业务规模，提升竞争实力，对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能力和盈利能力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业务结构的影响

公司是全球领先的开放式能力与技术平台，通过全球29个研发基地和分支机构为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的超过4,000家客户服务（活

跃客户），以全产业链平台的形式面向全球制药企业提供各类新药的研发、生产及配套服务，并开展部分医疗器械检测及精准医疗研发生

产服务。 通过本次发行，公司将实现产能扩充，强化全产业链服务能力尤其是CDMO/CMO的服务能力，同时可以提升药物的工艺研发能

力，保持技术的先进性，并进一步增强公司的资金实力，为深化“一体化、端到端” 的战略布局提供充分保障，有助于促进公司主营业务的

发展。

（四）本次发行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本将相应增加，公司的股东结构将发生变化，公司原股东的持股比例也将相应发生变化，但公司的实际控制

人将不会发生变化。

公司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公司治理制度，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现有公司治理结构

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仍将继续严格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加强和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

（五）本次发行对公司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尚无对高级管理人员结构进行调整的计划。本次发行不会对高级管理人员结构造成重大影响。若公司拟调整高级

管理人员结构，将根据有关规定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六）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公司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务等方面均独立经营，不受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与实

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均不存在重大变化，本次发行不会增加公司与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亦

不会因本次发行产生同业竞争。

六、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一）保荐机构（牵头主承销商）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江禹

保荐代表人： 茹涛、高元

项目协办人： 杨博俊

项目经办人 廖逸星、侯松涛、刁贵军、蓝图、郑文锋、闫希、王一棋、佟文钊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18号保利大厦E座20层

联系电话： 021-38966522

联系传真： 021-38966500

（二）联席主承销商

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钱菁

经办人： 刘方、金萌萌、孙玮、陈正然、熊婧玥、李心源、蒋晓婕、陈盈

办公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100号上海环球金融中心75楼75T30室

联系电话： 021-20336000

联系传真： 021-20336046

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索莉晖

经办人： 刘汗青、袁帅、柳宇婧、莫威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7号北京英蓝国际金融中心十八层1807-1819室

联系电话： 010-66273000

联系传真： 010-66273300

摩根大通证券（中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朴学谦

经办人： 董伊、陈晓光、谢玥、陈阳、何龙、苏宗沛、韩寅卿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501号上海中心大厦49楼

联系电话： 021-61066000

联系传真： 021-50650075

（三）公司律师

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齐轩霆

经办律师： 蒋雪雁、甘燕

办公地址： 上海市石门一路288号兴业太古汇香港兴业中心二座24楼

联系电话： 010-57694287

联系传真： 010-57695788

（四）审计机构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 付建超

经办人员： 虞扬、陈汤寅

住所： 中国上海市延安东路222号外滩中心30楼

联系电话： 025-57915253

联系传真： 021-63350177

（五）验资机构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 付建超

经办人员： 虞扬、陈汤寅

住所： 中国上海市延安东路222号外滩中心30楼

联系电话： 025-57915253

联系传真： 021-63350177

七、上网公告附件

（一）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

（二）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摩根大通证券（中国）有限公司

关于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报告

（三）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

性的专项法律意见书

（四）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特此公告。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9月25日

证券代码：

603259

证券简称：药明康德 公告编号：临

2020-082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828号）核

准，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向发行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62,690,290股（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 ），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04.13�元，共计募集资金人民币6,527,939,897.70元，扣除不含税发行费用后，募

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6,461,246,285.44元。 上述募集资金净额已于2020年9月7日全部到账，到位情况已经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审验，并于2020年9月8日出具《验资报告》（德师报(验)字(20)第00517号）。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和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同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分别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山

支行签订了《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前述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公司已在上述开户银行开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存储金额（元） 专户用途

1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分行

322000611013000395247 1,789,260,000.00

常州合全新药生产和研发

一体化项目

2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分行

322000611013000395171 660,640,000.00

常州合全新药生产和研发

中心项目

3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分行

322000611013000394273 736,280,000.00

无锡合全药业新药制剂开

发服务及制剂生产一期项

目

4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宝山支行

98460078801900002457 491,760,000.00

合全药业全球研发中心及

配套项目

5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宝山支行

98460078801700002458 300,000,000.00

合全药物研发小分子创新

药生产工艺平台技术能力

升级项目

6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宝山支行

98460078801500002459 600,000,000.00

上海药明药物研发平台技

术能力升级项目

7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宝山支行

98460078801000002460 1,887,984,468.70 补充流动资金

三、《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同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丙方” ）分别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山支行（以下统简称“乙方” ）签订了《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专户存储

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三方监管协议》” ）。《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该专户仅用于公司2020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募投项目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

作其他用途。

（二）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丙方承诺按照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金

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

查询。 丙方每半年对甲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进行一次现场检查。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茹涛、高元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

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五）乙方按月（每月10日之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 乙方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六）甲方一次或12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的20%的，乙方

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八）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或者丙方

可以要求甲方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十）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

且丙方督导期结束之日起失效。

特此公告。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9月25日

证券代码：

000807

股票简称：云铝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48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和监事会延期换届选举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铝股份”或“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监事会任

期将于2020年9月24日届满。 鉴于公司新一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提名工作

尚未结束，为保持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工作的连续性，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需要延期换届选举。 同时，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任期亦相应顺延。 公司将在有关事项完成后及时

推进换届工作，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在换届选举工作完成之前，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监事会全体成员及高级管理人员将根据法律、行

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继续履行相应义务和职责。 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延期换届不会影响

公司正常运营。

特此公告。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9月24日


